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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

露文件以及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

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华泰联合”或“受托管理人”）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华泰联合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1、21 融创 01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经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3512 号”文件注册批复，发行人可公开发行不超过 80 亿

元（含 80 亿元）公司债券。 

2021 年 1 月 19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实际发行规模为 15.80 亿，债券期限 4

年，设第 2 年末发行人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及投资人回售选择权。债券代码为

149350.SZ，债券简称为 21 融创 01，票面利率为 6.80%。截至目前，21 融创 01

尚在存续期内。 

2、21 融创 03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经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3512 号”文件注册批复，发行人可公开发行不超过 80 亿

元（含 80 亿元）公司债券。 

2021 年 4 月 2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实际发行规模为 20.00 亿，债券期限 4

年，设第 2 年末发行人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及投资人回售选择权。债券代码为

149436.SZ，债券简称为 21 融创 03，票面利率为 7.00%。截至目前，21 融创 03

尚在存续期内。 

二、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根据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控股股东融创中国控股

有限公司1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公告的一则内幕消息公告，内容如下： 

“背景 

二零二一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本集团销售

持续下滑，且随着部分房企陆续暴露流动性问题，融资难度亦不断加大。在此情

                                                   
1 在内幕消息公告中简称“本公司”或“本集团” 



况下，本集团积极采取了包括促进销售回款、处置资产、股权融资及控股股东无

息借款等措施，保证了本集团流动性平稳。但进入二零二二年以来，本集团融资

情况未能得到明显改善，叠加国际评级机构对本公司的投资评级进行了下调，导

致本集团为应对三月份及第二季度流动性需求所积极推动的包括资产处置、专项

融资等多种资金方案均难以落地；并且三月份以来本集团重点布局的核心一二线

城市的销售受疫情影响严重，三、四月合同销售金额同比大幅下降约 65%，使得

本集团现阶段面临着更大的流动性压力。 

 

优先票据 

（1）二零二三年十月票据 

本公司发行的于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上市的二零二三年

十月到期 7.95%优先票据（“二零二三年十月票据”）（ISINXS1981089284 及通用

代码 198108928）项下一笔金额为 29,478,600 美元的利息已于二零二二年四月十

一日到期应付。本公司有 30 天宽限期支付利息。截至本公告日期，宽限期已届

满而本公司未能于届满前支付有关款项。 

（2）二零二三年四月票据 

本公司发行的于新交所上市的二零二三年四月到期 8.35% 优先票据

（ISINXS1810024338 及通用代码 181002433）项下一笔金额为 26,845,250 美元

的利息已于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九日到期应付。本公司有 30 天宽限期支付利息。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尚未支付相关款项。 

（3）二零二四年十月票据 

本公司发行的于新交所上市的二零二四年十月到期 6.8%优先票据

（ISINXS2366526619 及通用代码 236652661）项下一笔金额为 20,400,000 美元

的利息已于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日到期应付。本公司有 30 天宽限期支付利息。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尚未支付相关款项。 

（4）二零二四年四月票据 



本公司发行的于新交所上市的二零二四年四月到期 5.95% 优先票据

（ISINXS2287889708 及通用代码 228788970）项下一笔金额为 28,024,500 美元

的利息已于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到期应付。本公司有 30 天宽限期支付利息。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尚未支付相关款项。 

由于未在宽限期内支付二零二三年十月票据到期应付利息，可能将导致二零

二三年十月票据的持有人要求本公司立即支付本金和应计利息。截至本公告日期，

二零二三年十月票据的未偿还本金为 741,600,000 美元，而本公司未收到任何关

于二零二三年十月票据持有人就加速还款发出的任何通知。本集团预期不会在上

述及发行的其他优先票据到期时或在相关宽限期内偿付债务。本集团正积极寻求

于合理时间范围内与票据持有人协商以达成一致的方式解决相应问题。 

考虑到本集团当前阶段性流动资金问题，本集团无法保证能如期或在相关宽

限期内履行其债务的义务。如果本公司未能履行到期债务的义务，且无法及时与

债权人达成解决相应问题的方案，可能导致相关债权人要求相关债务的义务加速

履行或采取强制行动。 

 

委托顾问 

本公司将寻求相关债务的整体解决方案，以更好地保护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

益。本公司已委任华利安诺基（中国）有限公司为财务顾问，及盛德律师事务所

为法律顾问，协助评估本集团的资本结构及流动性状况，探索所有可行的方案以

缓解当前阶段性流动资金问题，以达成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最优解决方案。本公司

及财务顾问将努力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积极与所有债权人就解决方案进行沟通。

因此，本公司寻求所有债权人的支持与合作，以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达成解

决方案。 

本集团对于无法保证如期履行债务义务向债权人致以诚挚的歉意，希望债权

人给予本集团一定的缓冲时间去解决目前阶段性问题。本集团将与债权人保持积

极的沟通，同时将依托坚实的资产质量和业务竞争优势，保持项目建设运营稳定，

并继续尽最大努力采用促进销售回款、处置资产、寻求债务展期及引入战略投资



者以提高本集团的信用状况等方式解决当前阶段性流动资金问题。本公司境外债

权人可联系本公司财务顾问作进一步咨询： 

华利安诺基（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中环港景街 1 号国际金融中心一期 506–508 室 

电话：+852 3551 2300 

电邮：Sunac@HL.com 

本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密切监察本公司所述事件的发展，并持续评估该等

事件对本集团业务发展及财务状况的潜在影响，并就任何重大发展适时刊发进一

步公告。 

本公司证券持有者及其他潜在投资者于买卖本公司证券时务请审慎行事。” 

 

华泰联合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华泰联合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次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融创项目组 

联系电话：021-38966535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